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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31 日，维也纳 

 

 

  报告草稿 

 

增编 

 

 十. 关于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措施的法律机制的一般性信息和意见交流，

同时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1. 法律小组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77/121 号决议，审议了作为单项讨论议题/项目

的题为“关于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措施的法律机制的一般性信息和意见交流，

同时考虑到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的工作”的议程项目 11。 

2. 中国、白俄罗斯、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

马来西亚、荷兰王国、菲律宾、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联合王国、美国、委

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的代表在议程项目 11 下作了发言。巴基斯坦代表以 77

国集团和中国的名义做了发言。在一般性交换意见期间，其他成员国的代表也

作了与本项目有关的发言。 

3. 小组委员会收到了题为“各国和国际组织采用的空间碎片减缓标准简编”

的会议室文件（A/AC.105/C.2/2023/CRP.39）。 

4. 小组委员会听取了由全美空间学会观察员所作的题为“从法律角度看轨道

碎片管理”的专题介绍。 

5. 小组委员会对于空间碎片数量日益增多表示关切，并且称大会第 62/217 号

决议核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是为在如何减缓的

问题上向所有航天国提供指导而迈出的重要一步。 

6.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正在实施与外空委《空间碎片减缓准

则》、外空委《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准则》（A/74/20，附件二）、机构间空

间碎片协调委员会《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24113:2019 号标

http://undocs.org/A/RES/77/121
http://undocs.org/A/RES/62/217
http://undocs.org/A/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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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空间系统：空间碎片减缓要求）和/或国际电联 ITU-R S.1003 号建议（对地

球静止卫星轨道的环境保护）相一致的空间碎片减缓措施。 

7. 小组委员会还满意地注意到，一些国家已经采取措施，将国际公认的空间

碎片相关准则和标准纳入本国法律相关规定。小组委员会还注意到，一些国家

加强了与空间碎片减缓措施有关的国家机制，为此指定了政府监督机构，争取

学术界和业界的参与，并拟订新的法规、文书、标准和框架。 

8. 小组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由加拿大、捷克和德国倡议拟订并获各国和国

际组织采纳的空间碎片减缓标准简编使所有相关利益攸关均能获益于对成套全

面系统的空间碎片减缓现行文书和措施的利用。小组委员会感谢秘书处更新该

简编并继续在专门的网页上登载其最新版本。 

9. 小组委员会商定，应当邀请外空委成员国和在外空委中享有常设观察员地

位的国际政府间组织为获各国和国际组织采纳的空间碎片减缓标准简编做出进

一步贡献，利用为此提供的模板，介绍或更新就减缓空间碎片已通过的任何法

律或标准的情况。外空委还商定，应当邀请联合国所有其他会员国为该简编提

供材料，并鼓励订有此类条例或标准的国家提供相关信息。 

10. 有意见认为，鼓励本国已订有空间碎片减缓和整治条例的国家向外层空间

事务厅秘书处提供关于其空间碎片减缓标准的信息，以此作为可供正在完善本

国机制的其他国家借鉴的经验教训。 

11. 一些代表团认为，必须持续开展和深化国际标准制定工作，各国必须做出

努力，以作为对国际社会所做努力的补充。 

12. 一些代表团认为，通过关于可持续安全开展包括空间碎片在内空间活动的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是解决空间碎片问题的必要机制之一。 

13. 据认为，国家空间活动政策和监管框架是限制空间碎片产生的关键解决办

法。 

14. 据认为，由于对减缓空间碎片问题所持做法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有关，并且

鉴于对采用这些办法的成本效益权衡，目前没有必要拟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空

间碎片减缓标准。 

15. 一些代表团认为，由于空间碎片坠落所构成的风险，鼓励发射国酌情事先、

适当、迅速并充分地通知处在位于坠落的空间碎片坠落区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以确保它们为减缓和应对这类事件做好充足的准备。 

16. 有意见认为，在低地球轨道，空间碎片问题无法仅在自愿适用相关准则基

础上得到解决，需要采取诸如把卫星从运行轨道移至弃星轨道或使其重返大气

层的额外措施。 

17. 有意见认为空间碎片减缓措施的问题与空间交通管理问题密切相关，并建

议在采取空间交通管理措施时也应着眼于采取空间碎片减缓措施。 

18. 有意见认为，非歧视性和普遍适用的透明度措施和建立信任措施，包括关

于发射和飞行任务后处置活动的通知，对于空间碎片的减缓和整治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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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些代表团认为，所有成员国都必须对本国射入外层空间的所有空间物体

办理登记，未事先经登记国同意或授权，不得移除或清除任何物体。 

20. 一些代表团认为，就分享数据、知识和经验开展互动与相互合作对处理空

间碎片问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1. 有意见认为，应当就分享准确数据、知识和经验及扩大能力并应当就开发

技术资源、经修改的预测模型和先进设施展开相互合作，前提条件是将在外空

委总体框架下卓有成效地开展此种合作。 

22. 有意见认为，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为在联合国主持下与其他国家就分享

科学和技术信息开展进一步合作提供了若干机会。 

23. 一些代表团认为，应当加强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空间碎片减缓措施的能力

并且应当加强探测和应对坠落的空间碎片的能力。 

24. 一些代表团认为，有意或故意制造多块碎片是造成空间碎片的一个主要来

源，各国应铭记关于具有破坏性影响的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大会第 77/41 号

决议而避免开展此类活动。 

25. 一些代表团认为，所有国家都应避免蓄意毁损空间物体，因为这类毁损可

能大大增加载人航天飞行和其他空间活动的风险。这些代表团还认为，外空委

的《空间碎片减缓准则》必须适用于政府和私营部门为营造安全可持续空间环

境而开展的所有各类空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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